
企业将闲置的房屋对外出租，现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投资

方式。房屋出租业务主要应纳营业税和房产税。具体规定为：

按租金收入的 5%计算缴纳营业税；按租金收入的 12%计算缴

纳房产税。可见，房产税与营业税的计税依据都是租金收入，

有一定的重复性。因此，可以对企业房屋出租业务进行综合筹

划，以减轻纳税人的税负。

一、合理分解租金收入

企业将房屋对外出租收取的租金直接关系到应缴纳的营

业税、房产税，租金收入高则承担的税负重。企业应尽量降低

租金收入，或者将租金收入以其他收入形式表现，这样就能有

效地减轻企业税负。

例 1：某企业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。该企业 1999年将位

于市区的房屋一幢出租给某商贸公司，租金为每年 150万元，

租期为 5年，租金中包含简单家具、空调的使用费以及电话

费、水电费。该企业当年购家具、空调等 15万元（不含税价，下

同）用于该出租房，预计使用年限为 5年。另外，当年为出租房

支付电话费 6万元、水费 4万元（不含税价）、电费 6万元（不

含税价）。

根据《增值税暂行条例》的规定，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税

额不得抵扣；用于非应税项目的购进货物的进项税额也不得

抵扣。因此该企业当年购置家具、空调等开支的 15万元不得

抵扣进项税额，购置家具、空调等的购进成本为 17.55 万元

（15+15伊17%）；家具、空调等年均使用成本为 3.51 万元

（17 .55衣5）；水电费为 11.54万元（4+4伊13%+6+6伊17%）。

根据《营业税暂行条例》及《房产税暂行条例》的规定，该

企业房屋租赁行为应纳营业税=150伊5%=7.5（万元），应纳房

产税=150伊12%=18（万元），应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

加=7.5伊（7%+3%）=0.75（万元）。

假定房屋年使用成本为 C，则该企业当年房屋出租成本

为房屋年使用成本、固定资产使用成本、水电费、电话费以及

应纳营业税、房产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之和。房

屋出租成本=C+3.51+11.54+6+7.5+18+0.75=C+47.3（万元），

房屋出租业务税前收益=150-C-47.3=102.7-C（万元）。

纳税筹划：该企业与商贸公司分别签订房屋租赁合同、转

售家具空调合同、电话费水电费代理合同，并对以上业务分别

核算。家具、空调按分期付款方式，以 20万元的价格转卖给商

贸公司，商贸公司每年付款 4万元，分 5年全部付清。电话费、

水电费由商贸公司自行承担，但由该企业代为缴纳，并按电话

费、水电费的 50豫收取服务费。当年商贸公司承担电话费 6万

元，该企业向商贸公司收取电话服务费 3万元。当年商贸公司

承担水费 4援52万元（4+4伊13%），该企业向商贸公司收取水费

代理服务费 2援26万元。当年商贸公司承担电费 7援02万元（6+

6伊17%），该企业向商贸公司收取电费代理服务费 3援51万元。

以上项目收取费用后，为保证租赁方和承租方双方的利益，房

屋租赁价格按前述 150万元扣除以上费用后收取，以使承租

方总支出不变。

房屋租赁价格=150-4-（6+3）-（4援52+2援26）-（7援02+3援51）=

119援69（万元）。

这种方案下，企业购进的家具、空调的进项税额可抵扣，

则家具、空调当年使用成本为 3万元（15衣5）。

这样，该企业的房屋租赁行为应纳营业税=119援69伊5%=

5援984 5（万元），应纳房产税=119援69伊12%=14援362 8（万元），电

话费、水电费、代理服务费收入应纳营业税=（3+2援26+3援51）伊

5%=0援438 5（万元），应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=

（5援984 5+0援438 5）伊10%=0援642 3（万元），转售家具、空调应纳

增值税=4伊17%-15伊17%衣5=0援17（万元）。

家具、空调的进项税额分 5年抵扣完毕。则：房屋出租成

本=房屋年使用成本+固定资产使用成本+应纳营业税+应纳

房产税+应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=C+3+（5援984 5+

0援438 5）+14援362 8+0援642 3=C+24援428 1（万元），服务出租及

相关收入=119援69+4+3+2援26+3援51=132援46（万元），房屋出租

业务税前收益=132援46-（C+24援428 1）=108援031 9-C（万元）。

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，筹划前的方案中该企业与商贸公

司仅签订一个房屋租赁合同，租赁收入包含了水电费、电话

费、家具空调使用费等，租赁价格高，故企业承担了较高的营

业税、房产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，同时进项税

额不得抵扣。筹划后的方案中该企业将各种收入与房屋出租

收入分开核算，在实际收入不变的情况下，降低了房屋出

租的名义收入，降低了应纳房产税、营业税、城市维护建设

税和教育费附加额，同时固定资产通过转售，使进项税额

可以抵扣，降低了应纳增值税额。从综合效果看，筹划后的方

案减轻了企业的税负，增加了企业的税前收益 5援331 9万元

（108援031 9-102援7）。

二、变房屋出租业务为投资业务

企业以房地产投资最常见的方式有两种：出租取得租金

收入；以房地产入股联营分得利润。这两种方式所涉及的税种

及税负各不相同。

企业将房屋对外出租，按规定应缴纳房产税、营业税、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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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，之后还要缴纳企业所得税，税负

较重。如果将房屋对外投资入股，参与被投资方利润分配，共

同承担风险的，投资方不仅可以不缴纳营业税和教育费附加，

也不用按 12豫的高税率缴纳房产税，虽然被投资方要按房产

计税余值的 1.2豫缴纳房产税，但相比之下，这样计算的房产

税要少得多。投资利润是被投资方的税后利润，如果投资方与

被投资方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相同，就不用再缴纳企业所

得税。因此，通过将房屋出租业务转化为投资业务，可以有效

地降低企业税负。

例 2：2003年华中房地产公司将开发的店面出租给某贸

易公司，租期 6年，年租金 100万元（由贸易公司税前支付）。

当年该房地产公司应纳房产税=100伊12%=12（万元），应纳营

业税=100伊5%=5（万元），应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

加=5伊10%=0援5（万元），房地产公司税后净收益=（100-12-5-

0援5）伊（1-33%）=55援275（万元）。

在此方案中，因为租金高，房地产公司缴纳的房产税、营

业税都很高，另外还要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。而

对于承租方即贸易公司，其税前支付的租金可以抵减所得税，

贸易公司税后净支出=100伊（1-33%）=67（万元）。

纳税筹划：变出租业务为投资业务。房地产公司与贸易公

司商定将房屋作价 1 000万元，作为对贸易公司的投资入股，

贸易公司每年对房地产公司进行利润分红，税后分配红利 67

万元（相当于税前利润 100万元）。这项筹划对于房地产公司

和贸易公司都会产生减轻税负的影响。

对于房地产公司：假定房地产公司和贸易公司均适用

33豫的企业所得税税率，按规定房地产公司以房屋投资入股

获取的投资收益不用缴纳企业所得税，也不用缴纳营业税、房

产税，则该业务的税后净收益为 67万元，这比筹划前的方案

增加了税后净收益 11.725万元（67-55.275）。

对于贸易公司：以支付租金的方式使用房产，每年支付租

金 100万元，这部分租金是准予税前扣除的，相当于减少税后

净收益为 67万元。以接受投资的方式使用房产，贸易公司每

年按房屋计税余值的 1.2豫缴纳房产税，应纳房产税=1 000伊

（1-30%）伊1援2%=8援4（万元）。8.4万元的房产税可以税前扣除，

另外，贸易公司在税后支付红利 67万元，因此，贸易公司税后

净支出=8援4伊（1-33%）+67=72援628（万元）。

这比筹划前的方案多减少了税后净收益 5.628 万元

（72.628-67）。

对比两方案可以发现，变房屋租赁业务为投资业务后，房

地产公司规避了营业税、房产税，得到了较大的经济利益。虽

然贸易公司减少了一部分税后净收益，但是远低于房地产公

司增加的税后净收益。如果房地产公司让一部分利给贸易公

司，这个矛盾是可以解决的。比如，贸易公司每年对房地产公

司税后分配红利 61援372万元，则接受投资方税后净支出总额

仍为 67万元，而投资方的税后净收益为 61援372万元，与房屋

出租相比，税后净收益增加 6援097万元（61援372-55援275）。

所以，变房屋出租业务为投资业务只要筹划得当，是可以

使房屋的提供方和需求方都受益的。

三、变房屋出租业务为承包业务

房产税的计算分从价计征和从租计征两种方法。随着经

济的发展，房屋租金普遍偏高，而如果房屋是以前年度修建

的，则其账面原值很低，这样就造成了两种计税方法下税负不

均的现象。“出租”房屋要比“自营”房屋的税负重，那么如何将

“出租”房屋行为转变为“自营”房屋行为，以减轻企业税负呢？

根据《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［2003］16

号）的规定，双方签订承包、租赁合同，将企业或企业部分资产

出包、租赁，出包、出租者向承包、承租者收取的承包费、租赁

费按“服务业”税目征收营业税。出包方收取的承包费凡同时

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，属于企业内部分配行为不征收营业税：

淤承包方以出包方名义对外经营，由出包方承担相关的法律

责任；于承包方的经营收支全部纳入出包方的财务会计核算；

盂出包方与承包方的利益分配是以出包方的利润为基础的。

如果企业以自己的名义领取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，将

房屋承租人聘为经营者，将房屋出租行为变为自办工厂或商

场再承包出去，收取承包收入，那么原有的房产就可以按从价

计征方法征收房产税，这样可以避免较高的房产税，也可以避

免营业税及其附加税，从而可以减轻企业税负。

例 3：B宾馆将其所属的一栋酒楼出租，该酒楼房产原值

为 200万元，职工张某经过竞标以年租金 30万元获得 5年承

租权，按双方事先约定，张某在财务上独立核算，享有独立的

生产经营权。通过纳税筹划，宾馆要求张某不办理独立经营执

照，只办理分支机构税务登记，改上缴租金为上缴利润，仍以

宾馆的名义对外经营。

这样筹划的依据为：税法对特定经营行为纳税义务人的

界定，是以当事人是否领取营业执照为标准的。《关于企业出

租不动产取得的固定收入征收营业税问题的批复》（国税函

［2001］78号）规定，企业以承包或承租形式将资产提供给内

部职工和其他人员经营，企业不提供产品、资金，只提供门面、

货柜及其他资产，并收取固定的管理费、利润或其他名目的价

款的，如果承包者或承租者向工商部门领取了分支机构营业

执照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，属于企业向分支机构或个体工

商户出租不动产和其他资产，企业向分支机构和个体工商户

收取的全部价款，不论其名称如何，均属于从事租赁业务取得

的收入，应缴纳营业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，属房

屋出租的还应缴纳房产税。而如果承包者或承租者未领取任

何类型的营业执照，则企业向其提供各种资产收取的各种名

目的价款，均属于企业内部分配行为，不属于租赁行为。

本例中，如张某领取营业执照独立经营，则每年宾馆应纳

房产税=30伊12%=3援6（万元），应纳营业税及其附加税=30伊5%

伊（1+10%）=1援65（万元）（营业税税率为 5%，附加税税率合计

为 10%），所得税前应纳税金=3援6+1援65=5援25（万元），占租金

收入的 17.5豫，显然，税负较重。如张某不领取营业执照而是

仍以宾馆名义经营，这样就将出租房产变为自营房产，只需从

价缴纳房产税，不用缴纳营业税及其附加税。应纳房产税=

200伊（1-30%）伊1援2%=1援68（万元），与房产出租方式相比，节税

3援57万元。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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